國立政治大學衍生企業利益資訊揭露表
公司填寫
112年3月版
申請日期：____年____月____日
立聲明書人__________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簡稱本公司)同意提供以下之資訊揭露：
1、 本公司(團體、個人)及其負責人(代表人)為與貴校進行「(計畫名稱須與衍生企業申請書一致)」衍生企業案，茲聲明與該案之計畫主持人____________教授及其關係人(註)、產學營運暨創新育成總中心承辦人及其主管[以上簡稱利害關係人]，應揭露事項如下，如有虛偽不實，願負擔一切法律責任。
2、 填寫方式：若利害關係人有自本公司獲得下列財產或非財產上的買賣、借貸、交換或人事上之影響力，則勾選有。
	
	類型
	選項及說明

	財產上利益
	1.動產/不動產
	□無  □有，___________________

	
	2.現金/存款/外幣/股票
(指無償獲得上述報酬)
(若勾有，請註明價值)
	□無  □有，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	
	3.債權或其他財產上權利
(若勾有，請註明價值)
	□無  □有，___________________

	
	4.其他具有經濟價值或得以金錢交易取得之利益
	□無  □有，___________________
Stage 1：技術發明人及利害關係人現金出資取得本公司股權權，資訊如下：
	出資人
	現金出資額
(單位：新臺幣)
	百分比

	＿＿＿＿＿＿＿
(發明人)
	
	

	(配偶)＿＿＿＿
	
	

	(二等親)＿＿＿
	
	

	(二等親)＿＿＿
	
	

	總計
	
	100%



Stage 2：技術發明人及相關單位，預計自學校分配技術股，資訊如下：
	股權持有人
	預計獲得技術股股權
(單位：新臺幣)
(鑑價報告之金額為為_________元)
	百分比

	＿＿＿＿＿＿
(發明人)
	
	

	國立政治大學
	
	

	國科會
	
	

	
	
	

	其它自行列舉
	
	

	總計
	
	100%



Stage 3：經由前二階段(現金出資+技術股)之後，本公司預計股權結構，資訊如下：
	股權持有人
	預計股權價值
(單位：新臺幣)
	百分比

	＿＿＿＿＿＿＿
(發明人)
	
	

	(配偶)＿＿＿＿
	
	

	(二等親)＿＿＿
	
	

	(二等親)＿＿＿
	
	

	國立政治大學
	
	

	國科會
	
	

	
	
	

	其它自行列舉
	
	

	總計
	
	100%




	非財產上利益
	5.利害關係人預計擔任本公司之負責人或董事或監事或經理人
(若勾有，請說明)
	□無  □有，__________________
一、_______教授預計擔任本公司之_____，預計起迄時間為：____年____月至____年____月
或
二、__________教授之關係人_______先生/小姐預計擔任本公司之_______，預計起迄時間為：____年____月至_____年_____月

	
	6.利害關係人將獲得本公司之任用、陞遷、調動及其他人事措施的利益
(若勾有，請說明)
	□無  □有，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	
	7.利害關係人曾與本公司或本公司之股東進行產學合作案、承接其技轉案或擔任顧問
	□無  □有，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	
	8.如有其他相關利益請主動揭示
	□無  □有，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





□本公司同意每年依要求定期揭露上述利益資訊之內容。(同意請勾選)

□本聲明書完成後，因本公司(團體、個人) 或其負責人(代表人)人事變更，致發生利益衝突之情事時，本公司同意於一個月內主動以書面向 貴校揭露與陳述，未依期限為揭露陳述，或揭露陳述之內容虛偽不實者，願負擔一切法律責任。

此致    國立政治大學


公司(團體、個人)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蓋大印)
負責人(代表人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蓋小印)
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關係人：
1. 當事人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。
2. 當事人之二親等以內親屬。
3. 當事人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。
4. 由當事人、第1款及第2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、董事、監察人或經理人之本校技術移轉對象。但當事人擔任前述職務係經政府或本校指派時，應依其他法令規定辦理。

三、相關規範：
1. 教育部台(87)高(二)字第87063773號函規定，公立學校未兼行政職之教師，投資為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，其所有股份應不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。
2. 教育部臺教高(一)字第1050104100號函規定，公立大學未兼行政職教師得投資學校衍生新創公司，不受該部62年及87年函釋有關教師持股10%之限制。
3. 「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」規定，新創之生技新藥公司，其主要技術提供者為政府研究機構研究人員時，該研究人員經其任職機構同意，得持有公司創立時百分之十以上之股權，並得擔任創辦人、董事或科技諮詢委員，不受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三條之限制。前項研究機構及研究人員，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認定之。
4. 國科會「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」規定，從事研究人員因其研發成果貢獻而分得持有新創公司創立時之股份，或已設立公司技術作價增資之股份，併計股票股利之持股，不得超過該公司股份總數百分之四十。但為新創公司之股份者，不在此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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